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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點滴話校安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交通安全知多少 
軍訓室  王淑釵教官整理

    「喂，軍訓室嗎？我騎機車出車禍了，受
了輕傷，教官可以來協助嗎？」一個同學驚惶
的來電。 

「沒問題，請告訴我你的姓名、系別，人在
哪裡？對方有無受傷？」值班教官熱心的關切。 

「我是張××，××系二年級。位置是東豐
路與勝利路交叉口。對方也受了傷，我讓他先
走了。」同學非常『阿沙力』。 

「還沒報警嗎？有沒有留下對方姓名、電
話。」教官開始緊張。 

「這種小車禍幹嘛要報警、留對方的姓名、
電話？我們兩個說好自己負責啊。」同學心想
教官真是大驚小怪。 

「你的車子呢？有沒有記下對方車牌？」教
官再次追問。 

「我的車早就移走了，何必記對方車牌啊？
我的腳開始痛了，快來啊…」同學掛了電話。 

以上的對話是同學發生車禍時與軍訓室教
官的對話，聰明的諸位想必已發現對話中有一
些問題。例如：同學在機車發生車禍之後，沒
有報警；擅自讓對方離去；未留對方姓名、電
話；未記下對方車牌；肇禍現場未照相或用粉
筆畫記；低估自己的傷勢… 

許多同學遇到車禍發生時不知如何處理，以
下的說明希望提醒及教導同學安全正確之觀
念，遇交通意外不慌張，除避免危險發生在自
己身上外，也能在意外發生時，能自己做先期
之妥善處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一、車禍處理要訣 

保持現場，打「110」報警處理，由於保險
申請或訴訟將以警方的紀錄為重要參考依據，
因此車禍需要由警方到現場處理，對於警方應
訊筆錄，現場測繪一定要詳實核對，有任何問
題就要在現場一一提出。尤其各相關位置必須
檢查無誤後才能簽名確認，同時最好記下警員
姓名或代號及所屬單位。 

如果有人傷亡應迅速打「119」尋求救護車
將傷者送醫急救，切記千萬勿使用肇事車輛移
送傷患，避免有畏罪潛逃之嫌，救護車離開時
記得詢問傷者姓名並記下車號，並應記下送往
之醫院。 

大部分車主發生擦撞後，都認為只是小事
故，不想浪費時間。建議一定要下車處理，且
應詳查雙方車輛受損及人員傷亡狀況，並且互
留車號、車型、姓名及聯絡方式，如果已經報

警處理，在警方未到達前不要隨便離開現場，
以免事後被對方控訴為肇事逃逸而被加重法律
責任。 

車主於必要時，最好能尋找現場目擊者並記
下車號，如在十字路口則要注意「紅綠燈及時
間」以作為日後訴訟的保留證人。 

如果車主雙方要達成和解，請注意和解細
節。協調和解事宜時可透過各地調解委員會或
警察局進行和解以保安全，和解時建議使用標
準和解格式。並清楚載明和解內容，尤其遇有
人員傷亡務必清楚載明此和解是否包含強制險
理賠金，以及是否同時拋棄刑事及民事的權
利，最後應注意與對方所有具賠償請求權的人
完成和解手續。 

二、和解談判的技巧 

通常交通事故在釐清責任歸屬後，若無涉及
刑事責任(過失致死)，兩造雙方即可進入和解
階段，但在和解談判的過程中，有許多注意事
項是不能忽略的： 

1.如對方車輛為營業用車(如計程車、租賃
車)，會增加一筆營業損失賠償，最好先知道
對方要求索賠金額。 

2.發生交通事故若有人員受傷，和解前最好先
取得醫院診斷證明書，或者醫療收據。 

3.和解時最好有保險公司理賠員在場，若理賠
員不能參與，則必須將對方要求金額告知理賠
員，無論如何要先知道此案能獲得多少理賠，
再與對方談和解。 

4.千萬不要等和解完畢才告知保險公司，就如
同先前所言，這時你已犯了私下和解的禁忌，
保險公司會自行研判賠償你多少錢，而不受和
解金額的約束。 

5.要慎選和解的地點與場所，盡量不要在對造
家中談，建議你在派出所或調解委員會內談判
和解。 

所有保險契約承保範圍的任何一次損失，被
保險人均須先負擔約定之自付額，保險公司僅
會對超過的損失部份負賠償之責。 

行車事故的發生，不是你我所願意看見的。
以上只是教官就事故發生後同學應注意的事項
加以分析。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最好的情
況，應是大家遵守交通規則、禮讓行人，不要
讓事故發生，同時也不是鼓勵大家興訟。最後，
敬祝各位同學行車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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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的安全！ 
軍訓室  黃均筑教官

近日校區週邊東寧路、長榮路、小東路一
帶曾傳出有飆車族無故夥眾分持刀械、球棒攻
擊路人之暴力行為，甚而砍斷被害人手、腳筋，
導致殘廢，手段兇殘聞之色變。飆車族型態不
一，或以十至百人之車隊型態出現，或為三至
五名之聚合，僅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
以？」或「看不順眼」、「在異性面前表現強
悍、勇敢的一面」，即有暴力行為發生。 

日前本校同學深夜在小東公園聊天，即曾

遭人無故毆打成傷。軍訓室提醒您：不良份子

在深夜的囂張行徑與逢人就打的恐怖畫面非我

們所能想像！除了身受的傷痛，亦會讓愛護我

們的父母、親友、師長為我們傷心與擔憂！深

夜問題多，同學們應盡可能減少夜間行動，如

有必要非外出不可，應避免深夜獨行暗處，並

時時提高警覺。要知道，平安，才是最大的幸

福。此外，軍訓室也要提醒同學： 

生活作息有一套，身體健康沒煩惱。 

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要您～ 

順順利利的出門 開開心心的回家！ 

 
打工應注意事項 

軍訓室  黃正智教官

    不論是基於何種理由，為數不少的同學，
會利用時間投入打工的行列，為避免學生校外
生活個人身心危害與遭遇詐騙，爰提出建議事
項，以作為妥善規劃之參考，確保安全，進而
有個愉快的打工經驗！以下列舉打工陷阱常見
類型： 

一、交保證金： 

    應徵工作時，經錄取後被告知等待通知上
班，為了保障工作名額或假借工作性質（如會
計經手款項），必須預先繳交「保證金」，等
到正式上班再退還（甚至告知工作不滿意或轉
職時亦可退回），結果回家等了一段時間，仍
未接到上班通知，忍不住去電詢問，卻已人去

樓空。 

二、交保險費： 

    從報紙分類廣告，前往應徵，面試時主管
告知，必須先繳意外保險費，待上班後會在薪
資退還，其結果與上開繳交「保證金」方式，
同出一轍，受騙上當。 

三、假徵才真推銷： 

    利用招募新人機會，推銷產品，以「高薪、
月收入數十萬」誘人條件吸引學生打工，實則
在推銷該公司產品，或以近乎「老鼠會」方式，
要求先買公司產品進行推銷，若未達一定推銷
標準（績效）將無法領取薪資（績效獎金），
最後成為打工者自行吸收或購買該公司產品。 

四、假收仲介費詐財： 

    到職業介紹所辦求職登記，繳了定額的介
紹費，不久即被通知到某公司擔任工作，誰知
主管卻要他推銷產品，與當初要求的工作期望

不符，甚或工作不久即被解雇，介紹費泡湯，
薪水也要不到。 

五、假訓練真詐財： 

    刊登「招訓演藝人員」，前往應徵時，主
試者以保證結訓後可以代為安排演出，收取高
額學費，結果所謂的演出只是當廉價的臨時演
員，平白損失學費；另有結合酒店、PUB 或色情
等特種行業，引介進入是非之地而不自覺。 

    近年來求職詐騙手法不斷翻新，現在的手
法比往昔更加細膩，如為了吸引更多人上門進
來聽「產品說明會」，會特別裝修公司門面，
讓打工、求職者誤以為是正當的公司，在主講
者流利口才催化下，很多人因此迷失。因此，

同學在工讀前請先與家人商量，多一分意見，
少一分傷害。並依照個人興趣與能力規劃，切
記眼高手低、好高騖遠。再者，應盡量選擇自
己熟悉的環境，方便突發事件或急難應變。切
忌繳交個人身分證件或繳納保險金（保證金），
合法營業場所不需如此。 

    總之，工讀雖是同學們獲取社會歷練及賺
取零用金之機會，但正因為學生們涉世不深，
若不小心即可能掉入歹徒預設之陷阱，為確保
自身安全，多向親友請教、多利用學校或公務
機關管道詳加查證，勿因一時之利誘而迷失方
向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保之道，希望同學們
皆能深思、明辨，真正獲得一份可以健康而快
樂的學習工作機會。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http://sypp.tcpd.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e6f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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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旅遊應注意事項 
校安中心

一、 與旅行社接洽及交易應注意事項 

（一）選擇領有交通部旅行業執照之合法旅行
社辦理旅遊活動，上網尋找旅行社應提
高警覺，慎防詐騙集團假冒旅行社名義
架設網站；合法旅行社資訊，可洽詢交
通部觀光局免付費電話：0800-211734
或網站（網址：http://taiwan.net.tw）。 

（二）確認承辦旅行社已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及
責任保險。此外，亦可自行投保旅遊平
安保險並斟酌附加疾病醫療保險。 

（三）在簽約、繳付定金或團費前，應親至旅
行社營業處所瞭解該旅行社營業狀況，
在外與業務員洽談旅遊行程時，應先與
旅行社確認其身分。 

１、若發現有團費明顯偏低情形，應特別審慎
考慮；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以
下稱品保協會）每季公布旅行團參考售
價 ， 可 至 該 協 會 網 站 （ 網 址 ：
http://www.travel.org.tw）查詢。 

２、應確認團費包含及不包含之項目及是否有
「自費行程」（依自己意願及身體狀況自由
選擇），詳閱契約內容，親自與承辦旅行社
簽訂有公司及負責人章之書面旅遊契約。 

３、宜親至旅行社繳交費用，並記得索取旅行
社開立之「代收轉付收據」，以保障自身權
益，若需以匯款方式繳交費用，應確認匯
款帳戶為公司帳戶。 

（四）出國旅遊應於出發前向旅行社查詢代辦
之護照、前往國家之簽證、機位及旅館
是否辦妥，並建議參加行前說明會及確
認旅行社派遣合格領隊隨團服務。 

（五）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因故無法成行，
應即通知旅行社解除契約，但應繳交證
照費用，依旅遊契約規定賠償相關費用。 

（六）因颱風、地震等天災致旅遊無法成行時，
應立即通知旅行社取消行程，並得依旅
遊契約書規定，請旅行社於扣除必要費
用後將餘款退還。 

（七）遇承辦旅行社發生倒閉情事之處理方式： 
１、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遇旅行社倒閉，請備

具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及契約書，向品保
協會申訴登記，再由銀行及保險公司分別
依據信用卡定型化契約及履約保證保險契
約條款之規定，對旅客損害予以賠償。 

２、為避免出國旅遊團體於行程中因旅行社倒
閉，而無法順利完成行程，交通部觀光局
已訂定「旅行業承辦出國旅行團體行程一
部無法完成履約保證保險處理作業要

點」，規定領隊應即通報交通部觀光局及品
保協會請求協助處理之程序，透過「保證
信函」方式，避免當地接待社再向旅客收
取團費。若遇上述情形，請旅客配合領隊
人員應變處理。 

二、旅遊期間應注意事項 

（一）出國旅遊入境各國家時，應具實填寫入
境資料，以免遭到拒絕入境。 

（二）應注意隨身財物，錢不露白；出國旅遊
應注意保管護照及證件，慎防失竊。 

（三）從事各項遊憩活動時，應遵守各項安全
規定，聽從安全人員解說及指示；從事
水上遊憩活動，應使用救生衣等設備。 

（四）切勿攜帶違禁品、毒品、仿冒品或替陌
生人攜帶物品，以免觸犯相關法令。 

（五）為防範經由旅遊造成疾病傳染，應配合
下列事項： 

１、切勿生飲生食，保持良好衛生習慣，避免
蚊蟲叮咬。 

２、如於國外旅遊期間出現身體不適，應告知
領隊儘速協助於當地就醫，回國時亦需主
動向航機上空服人員索取「傳染病防制調
查表」，或逕向入境發燒篩檢站檢疫人員通
報及填寫「傳染病防制調查表」。 

（六）旅遊期間購物消費時，應慎防商家訛詐，
購買具價值物品時，應特別審慎考慮，
切勿任意簽字同意不合理條件。 

三、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國外旅遊警示相關資訊： 
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

（網址：http://www.boca.gov.tw），將目前
對旅客旅遊安全有影響之國家及地區，分
成黃色警示（提醒注意）、橙色警示（建議
暫緩前往）及紅色警示（不宜前往）等 3
級，作為旅客安排出國旅遊時之參考。 

２、「旅外國人急難救助聯繫中心」（國內）電
話：03-3982629、03-3932628、03-3834849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國外）：800-0885-0885（您幫幫我）。 

（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該局網站提供各國
疫情資訊（網址：http://www.cdc.gov.tw），
並設有查詢旅行地區疫情專線 1922，供
旅客查詢最新狀況。 

（三）發生旅遊糾紛，請保留契約書、代收轉
付收據、行程表等資料，向中華民國旅
行業品質保障協會（電話：02-25068185）
或交通部觀光局（0800-211734）申訴。


